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學生專業服務認證作業要點  

 

 

一、為促進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學生專業服務，使專業服務時數採認明確

化，故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實施對象：運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全體學生。 

三、實施時間：每學期進行採計。上學期：當年八月至隔年一月；下學期：當

年二月至七月。  

四、辦理方式： 

（一）一年級入學即核發專業服務認證護照，若遺失或損毀，申請補發須

增加服務 10小時。 

（二）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15小時，並經由導師於每學期末進行審查，認

定其服務時數（如遇特殊情況，經導師同意後，得由次一學期補足），並送

交班主任確認。學生於大四上學期結束前至少完成總服務時數 100小時，否

則專業服務學分不予計算。 

（三）專業服務包含教學助理服務、學會活動、志工服務及其他經專班事務

會議審核通過之相關專業服務等。 

五、要點於專班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